
 

 

 

 

有關「關連人士」之通知 

 

為符合《 銀行業條例》第83條對關連人士的風險承擔的規定，如 閣下屬於以下定義的關連

人士，請儘速以書面通知卡公司。 

 

「關連人士」指中銀香港或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(包括附屬公司及分行)的董事/監事/總裁/高

級管理層及主要職員/委員會主席/部門主管/分行行長/從事貸款審批的僱員/控權人(指單獨或連

同其他相聯控權人持股5%或以上)，或中銀香港附屬公司、聯屬公司以及中銀香港能對其行使

控制的其他實體及其控權人/小股東控權人/董事/高級管理層及主要職員，以及上述人士的親屬，

或上述人士或其親屬所能控制的任何商號、合夥或非上市公司；客戶的董事、合夥人、經理或

代理人是中銀香港或其任何控權人、小股東控權人、董事或上述人士親屬；或客戶的擔保人是

中銀香港的任何控權人、小股東控權人或董事或上述人士親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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